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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租到“甲醛房”
房东却不认检测报告

2023年 7月14日，王某承租郭某房

屋，支付租金3400元及保证金3400元，约

定租期自同年7月19日起。后因郭某自认

房屋于同年6月初装修，考虑到装修不久，

担忧甲醛危害孕妻健康，王某于是于2023

年7月17日至20日期间与郭某沟通，协商

换房或进行甲醛检测，但郭某并未同意。

2023年7月20日，王某以短信方式告

知郭某“因房源存在甲醛问题”，并表示自

己未办理入住，要求解除合同、退还租金

等。2023年7月21日，王某向郭某发送了

《房屋甲醛检测报告》，以证明的确甲醛含

量不符合国标，并要求退还租金及保证金，

但再次遭拒。

无奈，王某只好将郭某诉至上海宝山

法院，请求判令双方租赁合同于2023年7

月20日解除，被告郭某返还租金、保证金

并支付违约金各3400元，共10200元。

对于原告王某的诉请，被告郭某不同

意，并辩称：第一，房屋甲醛未超标，被告未

违约，不同意退还租金及支付违约金；第二，

原告王某提前退租系违约，保证金应予没

收。房屋于11月才被收回，保证金难以弥

补空置损失，为此被告郭某提出反诉请求：

判令王某赔偿三个月房租损失10200元。

法院采信租客方报告
判令出租方退费

那么，王某租到的房子到底甲醛超标

吗？上海宝山法院查明：原告王某陈述的

合同签订和履行情况属实。王某于2023

年7月20日自行委托检测机构检测屋内

空气环境，检测报告显示室内空气中的甲

醛、TVOC的含量不符合国家标准《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22。

被告郭某于2023年12月4日单方委

托检测机构对房屋空气环境进行检测，检

测报告显示室内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TVOC含量均低于限值标准。

法院认为，出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提供

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价值的租赁

物。同时需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用

途。若因出租人提供的房屋空气质量不合

格产生纠纷，则在审理此类房屋租赁合同

案件时需聚焦以下法律问题：出租人怠于

履行适租义务举证责任的分配、承租人合

同解除权的判定及法律后果的处理。

民法典规定，出租人应履行适租义务，

交付及使用期间，出租人均需保证租赁物

的适租条件：要能够符合租赁物使用用途

和合同具体目的。

本案中，原告王某承租房屋居住，即

要求房屋不仅要满足约定的租赁面积及

附属设施，更要符合房屋安全、健康、适于

居住的本身使用用途。可能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即便承租人知晓或已实地查看

房屋，也不能作为承租人存在重大过错的

理由。

因甲醛等有害气体的易挥发性以及空

气质量数据的动态性，法院审理该类案件

时，多数情况下已不具备通过鉴定还原争

议时段空气质量情况的条件，应依据当事

人提供的证据进行推定。

司法实践中，囿于租赁双方立场不

同，难以协商共同委托检测，在要求出租

人进行空气质量检测遭拒后，承租人有权

单方检测并提供相应报告作为初步举证，

法院需对其举证内容进行严格审查。若

其提供的系自行操作的甲醛测试剂或电

子仪器测试结果，显然无法达到证明效

力。若提供的系单方委托检测机构检测

出具的报告，则需对检测机构资质、检测

程序、检测方法及依据等进行审查，若均

未存瑕疵，出租人仅以承租人系单方检测

为由拒绝承认检测结果，是不能否定检测

报告证明效力的。此时举证责任转移至

出租人。

本案中，承租人委托的检测机构具有

资质、检测程序等均合法合规。出租人提

供的检测报告，虽机构资质及检测程序无

瑕疵，但系半年后出具，考虑甲醛等有害气

体具备易挥发特征，该证据的证明力相对

较弱，无法推翻承租人委托出具的检测报

告，故而法院采信承租人出具的检测报告，

认定争议时段房屋内甲醛超标。

综上，上海宝山法院判决被告（反诉原

告）郭某退还原告（反诉被告）王某租金

3400元、租赁保证金3400元。驳回原告

（反诉被告）王某的其余诉讼请求，驳回被

告（反诉原告）郭某的反诉请求。

《现代快报》张晓培 杨洁

小区共有空地，物业可以侵占使用

吗？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纠纷案，对开发商授权小区物

业侵占小区业主共有空地，并将其作为经

营性停车场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依法

维护了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

“车位都不够，他们居然还占我们的空

地用作收费停车场。”徐州市泉山区某小区

的业主最近遇到了烦心事。因小区建设较

早，没有配套地下停车场，周边设施又有医

院及大型商场，人流量密集，业主停车一直

是个麻烦事。小区业主除了道路两侧外，

只有北边一块占地约80平方米的收费停

车场可以停车。

2021年年中，小区选举出新一届业主

委员会，业委会在查看小区宗地图（宗地图

是土地使用合同书附图及房地产登记卡附

图）时，发现北边的收费停车场并非全部为

社会公共土地，有大约50平方米的土地在

小区规划红线内，其使用权属于全体业主

共有。通过询问管理部门得知，目前停车

场备案单位为出售该小区的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该公司授权给小区物业公司经营使

用，自2018年起，一直在未有业委会合法

授权的情况下收取停车场费用。根据民法

典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

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

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开发公司做法严重侵害了全

体业主的权益。

“这块土地当年分割时没有明确所属，

产权不应为全体业主共有，按规划应移交

政府。”物业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公司声称，

该停车场是政府代征代建项目，规划用途

为社会公共停车场，按照城市分类与建设

用地标准规范分类属于道路广场用地，不

属于居民用地，并非小区全体业主共有。

小区业主则认为，根据当年有关部门做出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许可，小区宗

地范围内土地被所有业主全部分摊，停车

场中处于小区宗地内的土地使用权归全体

业主所有，房地产开发公司与物业公司不

应占有此块土地。自此，双方矛盾一直未

能得到解决。为维护小区全体业主的合法

权益，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至泉山法院，请求

判令返还小区北侧停车场地块中使用权属

于全体业主的部分。

为查明案涉土地的使用权属及规划

用途情况，泉山法院向徐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发函问询，得知该小区业主已办理

了分割登记，由于未对宗地范围内建筑物

进行分宗，故整个宗地面积全部分摊到

户。因为宗地范围内土地已全部分摊，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地证无剩余、无返

证。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转让、互换、出

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

并转让”。因此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后小

区宗地图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归全体业

主共有。

房地产开发公司未经小区全体业主同

意，将包括小区宗地图范围内的土地授权

给物业公司作为经营性停车场使用，属于

无权处分，侵害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

针对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于案涉停车场系政

府代征代建项目，系公共用地的主张，泉山

法院认为该主张与该公司于2009年取得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中载明的“地类（用

途）：住宅用地、商业用地”相违背，故不予

支持。小区业主委员会作为小区业主大会

的办事机构，经小区业主大会授权有权代

表全体业主行使权利，维护全体业主的共

同利益。故小区业主委员会要求两公司返

还北侧停车场中使用权归全体业主的、属

于小区宗地图内的土地，符合法律规定，法

院予以支持。

疑租到疑租到““甲醛房甲醛房”，”，租客和房东的检测报告截然不同租客和房东的检测报告截然不同

各执一词各执一词，，究竟该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

小区业主共有空地被建成收费停车场
法院判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返还

《新闻晨报》姚沁艺 杨洁 葛格

当下，某些租赁平台或出租人为缩减成本、谋取利润，提供

甲醛等有害气体超标的“串串房”，侵害租客的身体健康。囿于

租赁双方立场不同，难以协商共同委托检测屋内空气质量，单方

委托检测出具的报告能否采信及甲醛超标承租人能否解除合同

成为争议焦点。日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类

似案件。


